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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 年广东省仁化县扶溪镇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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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简介 

根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试行）》《国家农

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建设标准》、《关于编制 2016 年国家农业综

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滚动计划的通知》（粤财农综[2015]17号）和《关

于进一步修改完善 2016 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

方案的通知》（粤财农综[2016]7 号）的文件的规定，选取仁化县扶

溪镇作为 2016 年度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业建设项目，项目区位于

仁化县扶溪镇，涉及古夏村、紫岭村、水口村、厚塘村共 4个行政村，

包括古夏、石龙、坪分、西荫寺、城溪岭、李树坝、梁屋、水口、小

河背、江夏、厚塘八组、厚塘九组、厚塘十组等 13 个自然村，共涉

及农户 1257 户，总人口 3858 人，其中劳动力人口 2078 人。项目主

要实施 5500 亩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其中古夏村面积

1473亩，水口村 1233亩，紫岭村 1694亩，厚塘村 1100亩，涉及规

模面积均为耕地，位于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项目区内主要种植作物

为水稻，粮食总产为 385 万公斤，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 3642.9 元。

项目投资总额为 824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为 412万元，省级财

政资金为 412万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砌衬渠道 25.33公里，建设

机耕路 7.82 公里。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开工，于 2017 年 4 月

28日完工，现正在进行项目的结算工作。 

 

 

 

 



 

表 1 项目概况表 

单位：个/万亩/万元 

所在市

/县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涉及村队数目 

建 设 覆

盖农田 
总投资 财政投资 

仁

化县 

2016

年仁化县

扶溪镇高

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13 0.55 824 824 

（二）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实施后，为项目区建成高产、稳产、节水、优质、高效标准

农田奠定基础，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预计每

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27.56万公斤，新增种植业总产值 188.14万元，

农民年纯收入总额增加 85.51 万元，人均纯收入增加 221.64 元；改

善土壤面积*亩，改善灌溉面积 0.55万亩，改善治涝面积 0.08万亩，

节水灌溉面积 0.44亩，年节约水量 55万 m³ 。 

表 2 实施内容和投入构成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总投

资 

水利措施 田间道路设施 农业措施 科技推广措施 其他工作措施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2016年仁

化县扶溪

镇高标准

农田建设

项目 

824 746.38 90.58 55.25 6.71 0  0  22.37 2.71 



 

项目主要建设任务： 

表 3 主要建设任务表 

任务 

 

     

项目 

 

 

水利措施 田间道路 

衬砌渠

道 

拦河

坝/

水闸 

排灌

站 

蓄水

池/

水塔 

机电

井 

输水

管道 

渡槽

/管

涵 

输变

电线

路配

套 

干道 

其

中 ：

硬 化

干道 

砂砾

石支

路 

机耕

桥 

公里 座 座 座 眼 公里 座 公里 公里 公里 公里 座 

2016 年

仁 化 县

扶 溪 镇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项目 

25.33 8     1    7.82 5 

备注：此表参照“广东省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存量资金土地治理项目任务和投资计划明细表”制作，若所承

担项目在实际操作中有变动，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表格内容进行调整。 

 

二、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2016 年仁化县扶溪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计划建设渠道 24.65

公里，实际完成 25.33公里，占计划任务的 102.76%，计划建设拦河

坝 5 座，实际完成 8 座，占计划任务的 160%，计划建设机耕路 4.02

公里，实际完成 7.82 公里，占计划任务的 194.53%，新建完成 1 座

渡槽，5座机耕桥，标志牌 1座。 

（一）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2016年仁化县扶溪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824万元，

均为财政投资，实际到位资金 824 万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412万元，省财政配套资金 412万元。 

由于项目工程正在办理竣工结算手续，所以我们编制了项目资金

结算表,进行资金实际支出情况分析。 



 

2016 年度仁化县扶溪镇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资金结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内容 

预算 结算 

结余 备注 

计划 

其中 

实际 

其中 

财政投资 投工投劳 

财政资

金 

投工投劳 

一 

水利措施及田间

道路措施 

801.63 801.63   564.25 564.25   237.38 

项目工程已

进行县级初

验 

1 施工费 749.13 749.13   518.8 518.8   230.33 

2 勘测设计 37.5 37.5   37.5 37.5   0 

3 监理费 15 15   7.95 7.95   7.05 

二 其他 22.37 22.37   22.37 22.37   0 

1 管理费 14.13 14.13   14.13 14.13   0 

2 工程管护费 8.24 8.24   8.24 8.24   0 

合计 824 824   586.62 586.62   237.38 
资金支付率

71.19% 

通过上述资金结算表的分析，资金支付率为 71.19%，资金结余

主要是项目工程竣工结算还没有完成，剩余资金的支付估计 9月份可

完成。 

在资金管理上，认真遵照和严格执行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

严格执行财政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及财

政部《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建立专帐，严格执

行“专人、专帐、专款专用”的三专政策，做到专帐核算，专人专职

管理，实行县级财政报帐制，严格监督资金的拔付，按照项目计划及



 

工程进度拔付资金，做到专款专用，杜绝现金支付现象，确保国家资

金的安全使用。 

表 4 资金来源构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总投资 财政投资 
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资金 

2016

年仁化县

扶溪镇高

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824 824 412 412 

表 5 资金实际到位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中央财政和省财政资金到位 

省（转）下达时间 市转下达时间 县拨专户时间 

2016 年仁化

县扶溪镇高

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 

2015 年 10月 30日 2015 年 11月 20日 2016 年 1月 24日 

备注：根据财务相关凭证，填写准确时间。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管理情况。项目实施管理过程中,我办严格执行项目

公告制、招投标制、合同制、法人制、监理制等制度。 

(1)公告制：项目建设规模、建设标准、资金投入、项目规划设

计方案、实施时间等都在项目建设所在镇、村公告，让群众了解项目

的基本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征求当地干部群众意见。在规定的信息

发布平台上发布项目规划设计、监理、工程施工、项目服务的招投标、

政府采购信息。 

(2)、招投标制：按照《招投标法》有关规定，项目监理、项目

工程施工等都实行了公开招投标。 



 

(3)、合同制：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项目建设单位与项

目规划设计单位、工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服务单位签订了相关合

同，规定了双方的任务和责任。 

(4)、法人制：项目相关合同（协议）都有责任方法人签订，落

实项目法人责任。 

(5)、监理制：项目工程建设都实行监理制，监督项目施工，规

范工程管理，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成效。 

项目工程设计单位为广州润哲土地规划咨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主要做法为：1、工程实施前，规划设计单位要

向施工、监理单位做好技术交底工作，将工程中的主要工艺、设计理

念和工程实施中要注意的问题向施工单位交待清楚。2、规划设计单

位要派出工地代表进驻仁化，做好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指导工作，认真

解答施工单位的疑问。3、对确需进行工程变更的，规划设计单位要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做好变更设计和项目预算报上级审批。4、协助业

主做好对施工单位上报竣工验收材料的审查，发现问题督促施工单位

更改。  

项目施工单位经过公开招投标确定中标单位为广东鼎全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在工程实施前确定了项目管理机构，保证参与

项目实施的项目经理及主要负责人具有相关的资质，确保项目的顺利

实施，编制了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工程施工方案、质量控制方案、安

全文明施工方案及进度控制方案，确保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项目的施

工。 



 

项目监理单位经过市统一公开招投标确定中标单位为广东华迪

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根据监理规划、监理细则，监理合

同，施工合同制定了以下制度：（1）施工图纸的审查和设计交底制度；

（2）施工组织设计审核制度；（3）工程开工申请制度；（4）工程材

料及构配件检验和复验制度；（5）工序质量检查制度；（6）隐蔽工程

质量验收制度；（7）技术复核制度；（8）分部工程中间验收制度；（9）

及时签发明确指令制度；（10）变更处理制度；（11）质量事故处理制

度；（12）进度监督和报告制度；（13）现场协调会；（14）施工现场

紧急情况处理制度；（l5）工程计量验收制度；（l6）工程索赔签审制

度；（17）监理月报告制度。 

2.分析项目的实际实施进度情况。2016 年仁化县扶溪镇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现已经完工并通过县级验收，现在正在对县级验收期间

发现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施工中。预计 9月份完成项目的结算、结算

财审及项目审计并向市级申请验收等工作。 

表 6 相关参与单位情况表 

项目 业主 设计单位 招标代理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2016 年仁化

县扶溪镇高

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 

仁化县财政

局农业综合

开发办公室 

广州润哲土

地规划咨询

有限公司 

广东泰通伟业

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韶关分公

司 

广东鼎全建

筑工程有限

公司 

广东华迪工

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表 7 施工合同价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施工中

标价 

施工合同

价 

财政投资

金额 

施工合同价占

财政投资比重 
结算送审价 

2016 年仁化县扶

溪镇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704.9 704.9 749.13 94% 
进在编制结

算中 

 



 

表 8 实际实施进度情况表 

项目 合同工期 
发出开工令

日期 

实际开工日

期 

实际完工

日期 

县级验收

日期 

竣工结算

日期 

2016 年

仁化县

扶溪镇

高标准

农田建

设项目 

2016年 10

月 26日

-2017年 3

月 31日 

2016年 10

月 28日 

2016年 10

月 28日 

2017年 4

月 28日 

2017年 5

月 27 日 

进在编制

结算中 

 

表 9 项目规划设计与实际建设结果对比表 

工程

编号 

水利措施 田间道路 是否已

报批 批复规划设计 实际建设 批复规划设计 实际建设 

Ａ-21 
911.6m 

40*40 

911.6m 

40*40 
   

B-1 
181m 

60*60 

181m 

60*60 
   

A-23 
325m 

60*60 

325m 

60*60 
   

A-1 
782.3m 

40*40 

782.3m 

40*40 
   

D-2   416.7m 416.7m  

D-4   440m 440m  

备注：此表调查数据需项目单位自行抽样调查，项目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添加除上述两种建设

内容以外的其他建设内容，每个建设内容抽样比例原则上不少于项目数量的 5%。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2016年仁化县扶溪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824万元，

均为财政投资资金，其中中央财政投资 412万元，省级财政投资 412

万元，到位率 100%。现已完成投资 586.62万元，完成率为 71.19%，

其中项目工程费用 749.13 万元，现已支付进度款 518.8 万元，支付

率为 69.25%；勘测设计费为 37.5 万元，现已完成投资 37.5 万元，

完成率为 100%；监理费用为 15 万元，现已完成投资 7.95 万元，完



 

成率为 53%；其他费用为 22.37万元，均已完成，完成率为 100%。由

于现在正行施工费用的结算编制工作，施工费用与监理费用暂未支付

完全，预计 7月份完成财审结算工作后将完成支付进度。 

项目实施后，改善灌溉面积 0.55万亩，改善除涝面积 0.08万亩，

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0.44万亩，年节约水量 55万立方米，项目区建成

后，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的种植，利用便利快捷的交通，对周边农村经

济发展具有极强的辐射及带动作用。项目可辐射邻近周边地区，带动

农户 1200 户以上，为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的普及应用提供了很好的

空间和平台，使得先进的农业技术尽快转化成生产力。 

项目区灌溉设施的改善，部分抛荒区域得到恢复耕种，部分由单

季稻种植改为双季稻种植，土地复种指数由原来 2.0 提高到 2.72。

项目区双季稻按单产提高 80 公斤/亩计算，可增加粮食产量 21.1 万

公斤，单季稻按单产提高 50公斤/亩计算，可增加粮食产量 8.8万公

斤。基础配套设施的完善，田间道路的改善，每亩可节约灌溉、运输

和人工等成本，预计节约成本 3%。可新增农业收入 188.14万元/年，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可增加 221.64元 

通过农田水利措施、生态环境工程的有机结合，以及科技工程措

施，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可涵养水源，增强土壤肥力和抗灾能力，

提高土地产出率。灌排系统得以完善，可增强农田排渍、排涝能力，

从外因上减少影响项目区产量的问题，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达到保证

农作物稳产、高产、增产的目的。区内将形成“渠相通、路相连”的

格局，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了耕地质量，防护堤的修复提高



 

了抗灾害能力，建设与生态开发有机结合，使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为土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经济的稳步增长创造条件。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推进项目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1、政府重视，部门联动。全县上下把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作为

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来抓。县财政局作为责任主体，局领导多次

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题研究部署此项工作，高度重视项目建设，多

次深入项目县区亲自督导检查，现场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有力推进

了项目建设。农业、国土、财政、水务、发改、监察、审计等部门紧

密配合，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为顺利推进项目建设创造了

有利条件。 

2、加强监督检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

们深入建设现场，采用“高密度、全覆盖、巡回式”、“重点督查”方

式，对 2016年度项目建设进行监督检查，全力推进，协调解决土地

调整、施工力量调度、建筑材料采购等问题。在项目建设关键时期，

我们针对进度较慢的长江项目区项目建设点开展重点督查，督促他们

采取非常措施，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 

3、部门紧密配合，形成了工作合力。为使项目建设与农业生产

紧密结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县国土资源、农业、财政部门

加强配合、沟通，就项目管理、项目信息报备、项目资金及时拨付等

工作密切配合，为推进项目建设提供了保障。 



 

4、购买专业服务，提高管理效能。高标项目建设任务重、范围

广、内容多、人员少、时间紧、要求高，为确保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同

步顺利推进，根据《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如竣工结算审核

等采用向社会购买专业服务的形式来完成，服务费用在县级工作经费

中支出，充分利用社会的专业技术力量，减轻工作压力，提高项目管

理效能。 

5、县镇村三级联动，多措并举促进度。县、镇、村组成协调工

作小组，深入到项目区，加大宣传力度，发动镇村干部群众支持项目

建设，处理工程建设中的土地调整、项目变更、建筑材料及土方存放、

运输等问题，确保无障碍施工。从 2015-2016年度项目实施的整体情

况看，乡镇村的干部群众更加积极支持理解项目建设，为按期完成项

目建设任务提供了重要保障。 

6、严格执行有关制度，落实廉政责任。为落实项目建设廉政责

任，确保高标项目建设工作顺利进行，我们严格执行高标项目管理的

有关规定，严格执行项目公告制、招投标制、合同制、法人制、监理

制等五项制度。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我县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推进总体顺利，但由于建

设任务繁重、地块零散分布边远、时间紧、涉及面广，仍存在一些问

题和困难。 



 

一是把握协调不够，工作推进不平衡。2016年度项目建设虽然吸

取了 2015年度的经验和教训，整体项目推进较为理想，但个别标段

由于工作把握协调不够、安排不合理，工作推进不平衡。 

二是思想上有些松懈，关键节点工作被动。我县 2016年度的项

目前期准备工作较为充分，时间较为主动，但到项目工程建设关键节

点时思想上有些放松、大意，在推进项目工程建设造成被动。 

三是项目施工期间降雨较多，影响了项目进度。高标项目施工黄

金期 2016年 12月到 2017年的 3月份，基本都在下雨，施工难度剧

增，而且个别施工企业经验不够，同当地群众沟通、磨合时间相对较

长，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项目进展。 

2016年度项目实施工作已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将抓紧做好项

目财务决算和对项目进行审计，做好项目的产权移交，落实管护措施，

确保 2017年 9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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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简介 

根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试行）》《国家农

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建设标准》、《关于编制 2016 年国家农业综

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滚动计划的通知》（粤财农综[2015]17号）和《关

于进一步修改完善 2016 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

方案的通知》（粤财农综[2016]7 号）的文件的规定，选取仁化县长

江镇作为 2016 年度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业建设项目，项目区位于

仁化县长江镇，涉及石印村、陈欧村、沙坪村、冷饭坑村共 4个行政

村，陈欧村涉及草木印、虎茶垅、河背、老屋场、桥头坝、排下、坞

坭垅共 7个村小组。石印村涉及高山、小高山、凹下、黄泥垅、谭官

钱、覃屋、石壁下、高印、上高印、龙印埂、界脑、大水坝、新屋、

炉竹湾、畔田湾、大石背、蓬龙坝、大块共 18 个村小组。冷饭坑村

涉及冷饭坑、蒙洞共 2个村小组。沙坪村涉及老樟洞、黄竹兜、牛形

岭、樟洞共 4 个村小组，总涉及农户 716 户，总人口 3830 人，其中

劳动力人口 2330人。项目主要实施 5600亩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

理项目，其中长江镇陈欧村耕地面积 1543亩、石印村耕地面积 2937

亩、冷饭坑村耕地面积 574亩，沙坪村耕地面积 546亩，涉及规模面

积均为耕地，位于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项目区内主要种植作物为

水稻，粮食总产为 368.7万公斤。项目投资总额为 852.2万元，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为 420万元，省级财政资金为 420万元，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为砌衬渠道 29.57公里，建设机耕路 3.99公里。项目于 2016年



 

10月 28日开工，于 2017年 6月 20日完工，现正在进行项目的结算

工作。 

表 1 项目概况表 

单位：个/万亩/万元 

所在市

/县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涉及村队数目 

建 设 覆

盖农田 
总投资 财政投资 

仁

化县 

2016

年仁化县

长江镇高

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31 0.55 824 824 

（二）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实施后，为项目区建成高产、稳产、节水、优质、高效标准

农田奠定基础，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预计每

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42.6万公斤，新增种植业总产值 169.17万元，

农民年纯收入总额增加 98.14 万元，人均纯收入增加 256.24 元；改

善灌溉面积 0.5万亩，改善治涝面积 0.056万亩，节水灌溉面积 0.31

亩，年节约水量 37.73万 m³ 。 

 

表 2 实施内容和投入构成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总投

资 

水利措施 田间道路设施 农业措施 科技推广措施 其他工作措施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2016年仁

化县长江

镇高标准

农田建设

项目 

852.2 790.98 92.82 38.44 4.51 0  0  22.78 2.67 



 

项目主要建设任务： 

表 3 主要建设任务表 

任务 

 

     

项目 

 

 

水利措施 田间道路 

衬砌渠

道 

拦河

坝/

水闸 

排灌

站 

蓄水

池/

水塔 

机电

井 

输水

管道 

渡槽

/管

涵 

输变

电线

路配

套 

干道 

其

中 ：

硬 化

干道 

砂砾

石支

路 

机耕

桥 

公里 座 座 座 眼 公里 座 公里 公里 公里 公里 座 

2016 年

仁 化 县

长 江 镇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项目 

29.57 2     2    3.99 1 

备注：此表参照“广东省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存量资金土地治理项目任务和投资计划明细表”制作，若所承

担项目在实际操作中有变动，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表格内容进行调整。 

 

 

 

 

二、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2016 年仁化县长江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计划建设渠道 30.31

公里，实际完成 29.57 公里，占计划任务的 97.56%，计划建设拦河

坝 7座，实际完成 2座，占计划任务的 28.57%，计划建设机耕路 2.72

公里，实际完成 3.99 公里，占计划任务的 146.69%，新建完成 2 座

渡槽，1座机耕桥，标志牌 1座。 

（一）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2016 年仁化县长江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852.2 万

元，均为财政投资，实际到位资金 852.2 万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100%，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420万元，省财政配套资金 420万元，市级

财政配套资金 12.2万元。 

由于项目工程正在办理竣工结算手续，所以我们编制了项目资金

结算表,进行资金实际支出情况分析。 

 

2016 年度仁化县长江镇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资金结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内容 

预算 结算 

结余 备注 

计划 

其中 

实际 

其中 

财政投资 投工投劳 

财政资

金 

投工投劳 

一 

水利措施及田间

道路措施 

829.42 829.42   572.5 572.5   256.92 

项目工程已

进行县级初

验 

1 施工费 775.16 775.16   526.33 526.33   248.83 

2 勘测设计 38.76 38.76   38.76 38.76   0 

3 监理费 15.5 15.5   7.41 7.41   8.09 

二 其他 22.78 22.78   22.78 22.78   0 

1 管理费 14.26 14.26   14.26 14.26   0 

2 工程管护费 8.52 8.52   8.52 8.52   0 

合计 852.2 852.2  595.28 595.28   256.92 
资金支付率

69.85% 

通过上述资金结算表的分析，资金支付率为 69.85%，资金结余

主要是项目工程竣工结算还没有完成，剩余资金的支付估计 9月份可

完成。 



 

在资金管理上，认真遵照和严格执行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

严格执行财政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及财

政部《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建立专帐，严格执

行“专人、专帐、专款专用”的三专政策，做到专帐核算，专人专职

管理，实行县级财政报帐制，严格监督资金的拔付，按照项目计划及

工程进度拔付资金，做到专款专用，杜绝现金支付现象，确保国家资

金的安全使用。 

表 4 资金来源构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总投资 财政投资 
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省级财政资金 

2016

年仁化县

长江镇高

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852.2 852.2 420 420 

表 5 资金实际到位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中央财政和省财政资金到位 

省（转）下达时间 市转下达时间 县拨专户时间 

2016 年仁化

县长江镇高

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 

2015 年 10月 30日 2015 年 11月 20日 2016 年 1月 24日 

备注：根据财务相关凭证，填写准确时间。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管理情况。项目实施管理过程中,我办严格执行项目

公告制、招投标制、合同制、法人制、监理制等制度。 

(1)公告制：项目建设规模、建设标准、资金投入、项目规划设

计方案、实施时间等都在项目建设所在镇、村公告，让群众了解项目



 

的基本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征求当地干部群众意见。在规定的信息

发布平台上发布项目规划设计、监理、工程施工、项目服务的招投标、

政府采购信息。 

(2)、招投标制：按照《招投标法》有关规定，项目监理、项目

工程施工等都实行了公开招投标。 

(3)、合同制：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项目建设单位与项

目规划设计单位、工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服务单位签订了相关合

同，规定了双方的任务和责任。 

(4)、法人制：项目相关合同（协议）都有责任方法人签订，落

实项目法人责任。 

(5)、监理制：项目工程建设都实行监理制，监督项目施工，规

范工程管理，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成效。 

项目工程设计单位为广州润哲土地规划咨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主要做法为：1、工程实施前，规划设计单位要

向施工、监理单位做好技术交底工作，将工程中的主要工艺、设计理

念和工程实施中要注意的问题向施工单位交待清楚。2、规划设计单

位要派出工地代表进驻仁化，做好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指导工作，认真

解答施工单位的疑问。3、对确需进行工程变更的，规划设计单位要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做好变更设计和项目预算报上级审批。4、协助业

主做好对施工单位上报竣工验收材料的审查，发现问题督促施工单位

更改。  

项目施工单位经过公开招投标确定中标单位为湖南省德宇水电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在工程实施前确定了项目管理机构，保

证参与项目实施的项目经理及主要负责人具有相关的资质，确保项目

的顺利实施，编制了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工程施工方案、质量控制方

案、安全文明施工方案及进度控制方案，确保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项

目的施工。 

项目监理单位经过市统一公开招投标确定中标单位为广东华迪

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根据监理规划、监理细则，监理合

同，施工合同制定了以下制度：（1）施工图纸的审查和设计交底制度；

（2）施工组织设计审核制度；（3）工程开工申请制度；（4）工程材

料及构配件检验和复验制度；（5）工序质量检查制度；（6）隐蔽工程

质量验收制度；（7）技术复核制度；（8）分部工程中间验收制度；（9）

及时签发明确指令制度；（10）变更处理制度；（11）质量事故处理制

度；（12）进度监督和报告制度；（13）现场协调会；（14）施工现场

紧急情况处理制度；（l5）工程计量验收制度；（l6）工程索赔签审制

度；（17）监理月报告制度。 

2.分析项目的实际实施进度情况。2016 年仁化县长江镇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现已经完工并已进行了初验。预计 9月份完成项目的结

算、结算财审及项目审计并向市级申请验收等工作。 

表 6 相关参与单位情况表 

项目 业主 设计单位 招标代理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2016 年仁化

县长江镇高

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 

仁化县财政

局农业综合

开发办公室 

广州润哲土

地规划咨询

有限公司 

广东泰通伟业

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韶关分公

司 

湖南省德宇

水电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广东华迪工

程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表 7 施工合同价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施工中

标价 

施工合同

价 

财政投资

金额 

施工合同价占

财政投资比重 
结算送审价 

2016 年仁化县长

江镇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729.43 729.43 775.16 94.1%  

 

 

 

表 8 实际实施进度情况表 

项目 合同工期 
发出开工令

日期 

实际开工日

期 

实际完工

日期 

县级验收

日期 

竣工结算

日期 

2016 年

仁化县

长江镇

高标准

农田建

设项目 

2016年 10

月 26日

-2017年 3

月 31日 

2016年 10

月 28日 

2016年 10

月 28日 

2017年 6

月 20日 

2017年 7

月 11 日 

预计 9月

份完成 

 

表 9 项目规划设计与实际建设结果对比表 

工程

编号 

水利措施 田间道路 是否已

报批 批复规划设计 实际建设 批复规划设计 实际建设 

Ａ-48 
870m 

40*40 

882.5m 

40*40 
   

Ａ-66 
759m 

40*40 

763m 

40*40 
   

B-5 
319.5m 

60*60 

335m 

60*60 
   

A-35 
393m 

40*40 

398.3m 

60*60 
   

A-67 
308m 

40*40 

308.5m 

40*40 
   

D-5   700m 675m  

备注：此表调查数据需项目单位自行抽样调查，项目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添加除上述两种建设

内容以外的其他建设内容，每个建设内容抽样比例原则上不少于项目数量的 5%。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2016 年仁化县长江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852.2 万

元，均为财政投资资金，其中中央财政投资 420万元，省级财政投资

420万元，市级财政投资12.2万元，到位率100%。现已完成投资595.28

万元，完成率为 69.85%，其中项目工程费用 775.16万元，现已支付

进度款 572.5 万元，支付率为 73.86%；勘测设计费为 38.76 万元，

现已完成投资 38.76万元，完成率为 100%；监理费用为 15.5万元，

现已完成投资 7.41万元，完成率为 47.81%；其他费用为 22.78万元，

均已完成，完成率为 100%。现在已完成该项目的初验工作，由于施

工单位正在进行结算工作以及工程整改及收尾工作，施工费用与监理

费用暂未支付完全，预计 9 月份完成财审结算工作后将完成支付进

度。 

项目实施后，改善灌溉面积 0.5万亩，改善除涝面积 0.056万亩，

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0.31 万亩，年节约水量 37.73 万立方米，项目区

建成后，大力发展优质高效的种植，利用便利快捷的交通，对周边农

村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辐射及带动作用。项目可辐射邻近周边地区，

带动农户 1000 户以上，为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的普及应用提供了很

好的空间和平台，使得先进的农业技术尽快转化成生产力。 

项目实施后，灌溉设施的改善，部分抛荒区域得到恢复耕种，部

分由单季稻种植改为双季稻种植，土地复种指数由原来 2.0 提高到

2.72。项目区双季稻按单产提高 60公斤/亩计算，单季稻按单产提高

40公斤/亩计算。基础配套设施的完善，田间道路的改善，每亩可节



 

约灌溉、运输和人工等成本，预计节约成本 3%。可新增种植业总产

值 169.17 万元，农民年纯收入总额增加 98.14 万元，人均纯收入增

加 256.24元。 

通过农田水利措施、生态环境工程的有机结合，以及科技工程措

施，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可涵养水源，增强土壤肥力和抗灾能力，

提高土地产出率。灌排系统得以完善，可增强农田排渍、排涝能力，

从外因上减少影响项目区产量的问题，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达到保证

农作物稳产、高产、增产的目的。区内将形成“渠相通、路相连”的

格局，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了耕地质量，防护堤的修复提高

了抗灾害能力，建设与生态开发有机结合，使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为土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经济的稳步增长创造条件。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推进项目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1、政府重视，部门联动。全县上下把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作为

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来抓。县财政局作为责任主体，局领导多次

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题研究部署此项工作，高度重视项目建设，多

次深入项目县区亲自督导检查，现场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有力推进

了项目建设。农业、国土、财政、水务、发改、监察、审计等部门紧

密配合，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为顺利推进项目建设创造了

有利条件。 

2、加强监督检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

们深入建设现场，采用“高密度、全覆盖、巡回式”、“重点督查”方



 

式，对 2016年度项目建设进行监督检查，全力推进，协调解决土地

调整、施工力量调度、建筑材料采购等问题。在项目建设关键时期，

我们针对进度较慢的长江项目区项目建设点开展重点督查，督促他们

采取非常措施，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 

3、部门紧密配合，形成了工作合力。为使项目建设与农业生产

紧密结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县国土资源、农业、财政部门

加强配合、沟通，就项目管理、项目信息报备、项目资金及时拨付等

工作密切配合，为推进项目建设提供了保障。 

4、购买专业服务，提高管理效能。高标项目建设任务重、范围

广、内容多、人员少、时间紧、要求高，为确保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同

步顺利推进，根据《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如竣工结算审核

等采用向社会购买专业服务的形式来完成，服务费用在县级工作经费

中支出，充分利用社会的专业技术力量，减轻工作压力，提高项目管

理效能。 

5、县镇村三级联动，多措并举促进度。县、镇、村组成协调工

作小组，深入到项目区，加大宣传力度，发动镇村干部群众支持项目

建设，处理工程建设中的土地调整、项目变更、建筑材料及土方存放、

运输等问题，确保无障碍施工。从 2015-2016年度项目实施的整体情

况看，乡镇村的干部群众更加积极支持理解项目建设，为按期完成项

目建设任务提供了重要保障。 

6、严格执行有关制度，落实廉政责任。为落实项目建设廉政责

任，确保高标项目建设工作顺利进行，我们严格执行高标项目管理的



 

有关规定，严格执行项目公告制、招投标制、合同制、法人制、监理

制等五项制度。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我县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推进总体顺利，但由于建

设任务繁重、地块零散分布边远、时间紧、涉及面广，仍存在一些问

题和困难。 

一是把握协调不够，工作推进不平衡。2016年度项目建设虽然吸

取了 2015年度的经验和教训，整体项目推进较为理想，但个别标段

由于工作把握协调不够、安排不合理，工作推进不平衡。 

二是思想上有些松懈，关键节点工作被动。我县 2016年度的项

目前期准备工作较为充分，时间较为主动，但到项目工程建设关键节

点时思想上有些放松、大意，在推进项目工程建设造成被动。 

三是项目施工期间降雨较多，影响了项目进度。高标项目施工黄

金期 2016年 12月到 2017年的 3月份，基本都在下雨，施工难度剧

增，而且个别施工企业经验不够，同当地群众沟通、磨合时间相对较

长，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项目进展。 

2016年度项目实施工作已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将抓紧做好项

目财务决算和对项目进行审计，做好项目的产权移交，落实管护措施，

确保 2017年 9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